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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3)915/07-08 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32 號 

  

 

在 2008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 SC, JP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呂明華議員， SBS, 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婉嫻議員， SBS,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陳鑑林議員， SBS, JP  

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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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 SBS,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 SBS, JP  

楊 森議員， JP 

劉千石議員， JP 

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 ,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蔡素玉議員， 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 SBS, JP  

余若薇議員， SC, JP 

方 剛議員，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英議員，MH, JP 

李國麟議員， JP 

林偉強議員， SBS, JP 

林健鋒議員，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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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 SBS, JP 

梁國雄議員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湯家驊議員， 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 SBS, JP 

鄭經翰議員， JP 

鄺志堅議員 

譚香文議員  

 

 

 

缺席議員：  

 

何鍾泰議員， SBS, S.B.St.J.,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梁家傑議員， SC 

陳方安生議員，大紫荊勳賢 , JP 

 

 

 

出席政府官員：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 SBS, JP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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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 SBS, JP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女士， JP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先生， 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助理秘書長（一）李蔡若蓮女士  

助理秘書長（三）林鄭寶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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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注意到在席的議員未足法定人數，於是指示秘書傳召議員到場。

會議其後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依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1. 《 2008年高等法院規則（修訂）規則》（於 2008年 

 6月 6日刊登憲報） 

 152/2008

    

2. 《 2008年區域法院規則（修訂）規則》（於2008年 

 6月6日刊登憲報） 

 153/2008

    

3. 《 2008年高等法院費用（修訂）規則》（於 2008年  

 6月 6日刊登憲報）  

 154/2008

    

4. 《2008年高等法院訴訟人儲存金（修訂）規則》 

（於2008年6月 6日刊登憲報） 

 

 155/2008

5. 《2008年區域法院民事訴訟程序（費用）（修訂） 

規則》（於2008年6月 6日刊登憲報） 

 

 156/2008

6. 《2008年區域法院訴訟人儲存金（修訂）規則》 

（於2008年6月 6日刊登憲報） 

 

 157/2008

7. 《 2 0 0 8年 土 地 審 裁 處 （ 修 訂 ） 規 則 》 （ 於 2 0 0 8年 

 6月 6日刊登憲報） 

 

 158/2008

8.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於2008年6月 6日刊登憲報） 

 

 159/2008

9. 《 2008年宣布增加退休金公告》（於 2008年 6月 6日  

 刊登憲報） 

 

 160/2008

10. 《 2 0 0 8年 孤 寡 撫 恤 金 （ 增 加 ） 公 告 》 （ 於 2 0 0 8年 

 6月 6日刊登憲報） 

 161/2008

 

 

   

其他文件  

 

第 98 號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2007-2008 年度年報（於 2008 年 6 月 11 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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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 

 

1.  梁國雄議員提出第一項質詢。 

 

李卓人議員詢問該質詢的主體答覆為何未有在會議席上提交。主席

表示，她剛接獲主體答覆的一份複本，而她相信秘書處人員正在影

印該文件。她並指出，議員與政府當局有一君子協定，在立法會

會議 上 提 出 的 口 頭 質 詢 的 所 有 主 體 答 覆 應 在 有 關 會 議 舉 行 當 天

上午9時30分之前提供給議員。為了方便議員提問補充質詢，主席

希望政府當局會作出安排，使議員在質詢提出時已接獲主體答覆的

複本。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作答。 

 

 5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覆。 

 

 

2. 何俊仁議員提出第二項質詢。 

 

 發展局局長作答。 

 

 4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發展局局長答覆。 

 

 

3. 湯家驊議員提出第三項質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作答。 

 

 4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和保安局局長

答覆。 

 

 

4. 郭家麒議員提出第四項質詢。 

 

 食物及生局局長作答。 

 

 4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食物及生局局長作答。 

 

主席表示，她注意到有多位議員穿上了同一式樣的 T 恤。如果任何

議員的衣着所展示的標誌或信息跟本會的議程任何項目無關，她一

貫的做法是會據此提醒該議員。由於她不知道 T 恤所展示的標誌

或信息跟本會的議程是否有關，她因此只會提醒有關議員可自行

選擇是否在本會的會議上繼續穿該 T 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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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劉江華議員提出第五項質詢。 

 

 環境局局長作答。 

 

 4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環境局局長答覆。  
 

 

6. 單仲偕議員提出第六項質詢。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作答。 

 

 3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答覆。 

 

 第七至二十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本會各位議員參閱。 

 

 

 

法案 

 

首讀  
 

《追加撥款（2007-2008年度）條例草案》 

 

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53(3)條的規定，受命

安排二讀。  

 

 

二讀  
 

《追加撥款（2007-2008年度）條例草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讀，並向本會發言。 

  

二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主席表示，按照《議事規則》第54(4)條的規

定，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而該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1. 《商品說明（提供關於天然翡翠的資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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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載於附錄 I 的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陳鑑林議員以研究於 2008年 4月 18日在憲報刊登的《商品說明條例》

下6項附屬法例的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就議案發言，然後以議員個人

身份發言。 

 

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2. 《商品說明（提供關於鑽石的資料）令》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議決修訂於 2008年 4月 23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商品說明（提供

關於鑽石的資料）令》（即刊登於憲報的2008年第80號法律公告） — 

 

(a) 將第 2 條重編為第 2(1)條； 

 

(b) 在第 2(1)條中，在“鑽石製品”的定義中，廢除 (a )、 (b )及 (c )段

而代以 — 

 

“ (a) 任何純粹由鑽石構成的製品；或 

 

 (b) 任何為裝飾的目的而嵌有鑽石的製品。”； 

 

(c) 在第 2 條中，加入 — 

 

  “(2) 就本命令而言，鑲有某物件的製品視為嵌有該物件的

製品。”； 

 

(d) 在第 3(2)(d)條中，廢除第 (ii)及 (ii i)節而代以 — 

 

(ii) （凡該製品既嵌有鑽石亦嵌有其他寶石）該製品既嵌有鑽石

亦嵌有其他寶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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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i) （ 凡 該 製 品 嵌 有 鑽 石 而 並 無 嵌 有 其 他 寶 石 ） 該 製 品 嵌 有

鑽石，”。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3. 《商品說明（提供關於受規管電子產品的資料）令》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載於附錄 II 的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4. 《2008年商品說明（標記）（黃金及黃金合金）（修訂）令》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議決修訂於 2008年 4月 23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8年商品說明

（標記）（黃金及黃金合金）（修訂）令》（即刊登於憲報的2008年

第82號法律公告） — 

 
(a) 在第 4(2)條中，在新的第 6(1)(d)(ii)條中，在“規定而”之後加入

“憑藉第 5(1)條”； 

 

(b) 在第 10 條中，在第(1)款之前加入 — 

 

  “(1A) 附表 3 現予修訂，在告示的英文版本中，廢除“Order 
1984”而代以“Order （Cap. 362 sub. leg.）”。”； 

 
(c) 在第 10 條中，加入 — 

 

  “(2A) 附表3現予修訂，在告示的中文版本中，廢除“《1984年

商品說明（標記）（黃金及黃金合金）令》”而代以“《商品說明

（標記）（黃金及黃金合金）令》(第362章，附屬法例)”。”。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5. 《2008年商品說明（標記）（白金）（修訂）令》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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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修訂於2008年 4月 23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2008年商品說明

（標記）（白金）（修訂）令》（即刊登於憲報的2008年第83號法律

公告） — 

 

(a) 在第5(2)條中，在新的第6(1)(d)(ii)條中，在“規定而”之後加入

“憑藉第5(1)條”； 

 

(b) 在第 11(1)條中，廢除在“中，”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廢除

“Order, every article made of platinum that is supplied or offered 

for supply in the course of trade or business”而代以“Order (Cap. 

362 sub. leg.), every article made of platinum that is supplied or 

offered for supply in the course of trade or business at retail 

level”。”； 

 

(c) 在第 11(3)條中，廢除在“中，”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廢除

“令》，每一件在”而代以“令》（第362章，附屬法例），每一

件在零售層面的”。”。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議員法案 

 

首讀 

 

《2008 年香港科技大學（修訂）條例草案》 

 

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53(3)條的規定，受命

安排二讀。 

 

主席表示，由於石禮謙議員提交的《2008年香港科技大學（修訂）條例

草案》涉及政府政策，按照《議事規則》第54(1)條，在本會考慮二讀

該條例草案前，須得到獲委派官員示明該條例草案已獲行政長官的書面

同意。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確認《2008年香港科技大學（修訂）條例草案》已獲

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提交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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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  

 

《2008年香港科技大學（修訂）條例草案》 

 

石禮謙議員動議二讀，並向本會發言。 

  

二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主席表示，按照《議事規則》第 54(4)條的規定，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而該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議員議案 

 

為基層市民提供食物及營養支援  

 

鄺志堅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環球食品價格上升帶動本地食品價格急升，構成本港通脹加劇，上月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5.4%，基層市民收入被通脹蠶食，不少基層和

貧窮市民被迫壓縮食物開支，減少購買食物或以購買較劣質食物代替，

甚至有人要在街市、食肆後門執拾殘羹剩菜，這些情況容易令成長中的

兒童和體弱的長者出現營養不良；就此，本會促請政府訂定下列措施，

協助基層市民抗衡食物價格飊升︰ 

 

(一) 為讓貧困學童吃飽和攝取足夠營養，當局應參考外國做法，為貧困

學童供應免費早餐及午飯，以及水果、奶類等營養副食品； 

 

(二) 盡快在貧困和偏遠地區，提供免租單位，以設立大批採購的食物

合作社、熱食中心或食物銀行，從而為三餐不繼的貧困人士提供

膳食及基本糧油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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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未能受惠於食物銀行或熱食中心的貧窮人士，派發食物券、

飯券，讓他們得以三餐溫飽； 

 

(四) 密切監察基本糧油食品的供應情況和價格升幅，遏止大型連鎖

超級市場操控基本糧油食品供應商的供貨價； 

 

(五) 鼓勵市民及私人機構捐贈食物給食物銀行和熱食中心；及 

 

(六) 增撥資源為清貧長者提供免費送飯服務。 

 

在 鄺 志 堅 議 員 向 本 會 發 言 期 間 ， 主 席 於 下 午 1時 43分 暫 時 離 席 並 由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主持會議。 

 

鄺志堅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代理主席表示，3位議員擬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

本會就議案及3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擬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的何俊仁議員、馮檢基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就議案

及他們的修正案發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3 位議員及李國英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下午2時52分，在李國英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另有 11 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鄺志堅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再次發言。 

 

何俊仁議員就鄺志堅議員議案動議下列的修正案： 

 

在“環球食品價格”之前加上“鑒於”；在“免租單位，”之後刪除

“以設立”，並以“與志願團體合作成立社會企業、”代替；在“熱食

中心或食物銀行，”之後加上“低價發售食物甚至贈予貧困家庭，”；

及在“(三)”之後加上“加密因應通脹調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和津

貼金額，以及增加長者生果金，從而讓受助人能購買足夠的食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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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就鄺志堅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

並獲得通過。 

 

由於何俊仁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批准馮檢基議員修改他的

修正案的措辭。 

 

馮檢基議員就由鄺志堅議員動議，經何俊仁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下列的

進一步修正案：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七) 立即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制度，以確

保三餐不繼的貧困人士亦可獲得安全網的保障；及(八) 確保在訂定措

施以協助基層市民抗衡食物價格飆升的過程中，不會對基層市民造成標

籤效應”。 

 

馮檢基議員就由鄺志堅議員動議，經何俊仁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修正案

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由於何俊仁議員及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批准周梁淑怡議員

修改其修正案的措辭。 

 

周梁淑怡議員就由鄺志堅議員動議，經何俊仁議員及馮檢基議員修正的

議案動議下列的進一步修正案：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九) 與內地供應商保持緊密聯繫，確保各類

食品、副食品、材料及牲口的供應充足，以免因食品供應短缺而造成

價格飆升；(十 ) 加強監管及支援非政府機構，確保長者送飯服務及

安老院舍的膳食質素不受影響；及(十一) 盡快檢討社會保障援助物價

指數中食品所佔的比重，以維持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人購買食品的

能力”。 

 

周梁淑怡議員就由鄺志堅議員動議，經何俊仁議員及馮檢基議員修正的

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鄺志堅議員發言答辯。 

 

由鄺志堅議員動議，經何俊仁議員、馮檢基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修正

的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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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一國兩制 

 

李柱銘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本會促請中央政府恪守《基本法》，嚴格規定中央各部門（包括中聯辦）

和任何地方政府，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區政府按《基本法》規定自行管理的

事務，以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 

 

李柱銘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譚耀宗議員擬就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

本會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譚耀宗議員就李柱銘議員的議案動議下列的修正案，並向本會發言： 

 

刪除“本會促請”，並以“對於中央政府多年來積極採取措施，支持本港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全力促進內地與本港在經濟、教育、

科技、文化、生、體育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本會深表感謝，謹此支持”

代替；在“中央政府”之後加上“繼續”；在“恪守《基本法》”之後

刪除“，嚴格規定中央”，並以“的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代替；及

在“各部門”之後刪除“（包括中聯辦）和任何地方政府，”，並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代替。 

 

譚耀宗議員就李柱銘議員的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8 位議員及張文光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在張文光議員發言期間，李柱銘議員請主席注意在席的議員未足法定

人數。主席於是指示秘書傳召議員到場。 

 

會議其後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而張文光議員亦繼續發言。 

 

另有6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李柱銘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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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譚耀宗議員就李柱銘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李柱銘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25人，贊成修正案者

18人，反對者 6人，棄權者 1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

出席者21人，贊成修正案者8人，反對者12人。（表決紀錄載於會議紀

要附錄 III。）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宣

布修正案被否決。 

 

李柱銘議員發言答辯。 

 

李柱銘議員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 

 

李柱銘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25人，贊成議案者

6人，反對者9人，棄權者1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

21人，贊成議案者11人，反對者6人，棄權者3人。（表決紀錄載於會議

紀要附錄 IV。）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宣布議案被否決。 

 

 

 

下次會議 

 

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08年6月18日上午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 

 

本會在晚上7時17分休會。 

 
 
 
 
 
 
 主席范徐麗泰  
      2008年    月    日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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